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６

证券简称：彩虹精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０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未分配

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３

股，派

０．６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２４

元；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

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０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３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７５２

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７３３

深圳市华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７３０

深圳市兴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８１

，

７４４

，

０００ ３９．１５％ ２４

，

５２３

，

２００ １６

，

３４８

，

８００ ４０

，

８７２

，

０００ １２２

，

６１６

，

０００ ３９．１５％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８１

，

７４４

，

０００ ３９．１５％ ２４

，

５２３

，

２００ １６

，

３４８

，

８００ ４０

，

８７２

，

０００ １２２

，

６１６

，

０００ ３９．１５％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８１

，

７４４

，

０００ ３９．１５％ ２４

，

５２３

，

２００ １６

，

３４８

，

８００ ４０

，

８７２

，

０００ １２２

，

６１６

，

０００ ３９．１５％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７

，

０５６

，

０００ ６０．８５％ ３８

，

１１６

，

８００ ２５

，

４１１

，

２００ ６３

，

５２８

，

０００ １９０

，

５８４

，

０００ ６０．８５％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７

，

０５６

，

０００ ６０．８５％ ３８

，

１１６

，

８００ ２５

，

４１１

，

２００ ６３

，

５２８

，

０００ １９０

，

５８４

，

０００ ６０．８５％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２０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２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４１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３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０７

元。

八、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上屋彩虹工业城

咨询联系人：李化春 王 云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

）

３３２３６８３８ ３３２３６８２９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

）

３３２３６８６６

特此公告。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７

证券简称：金禾实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３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

派

２．７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

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

１３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本公司总股本增至

２１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２４７

袁金林

２ ００＊＊＊＊＊８０１

孙建文

３ ００＊＊＊＊＊２７５

曹松亭

４ ０１＊＊＊＊＊３４４

仰宗勇

５ ０１＊＊＊＊＊２５９

刘道军

６ ０１＊＊＊＊＊２６２

孙 涛

７ ０１＊＊＊＊＊４９３

夏家信

８ ０１＊＊＊＊＊９１８

陶长文

９ ０１＊＊＊＊＊５２８

姜维强

１０ ０１＊＊＊＊＊８０９

陈宝林

１１ ０１＊＊＊＊＊８９０

杨迎春

１２ ０１＊＊＊＊＊１７８

方 泉

１３ ０１＊＊＊＊＊２５２

戴世林

１４ ０１＊＊＊＊＊１２０

黄其龙

１５ ０１＊＊＊＊＊６７８

周业元

１６ ０１＊＊＊＊＊０７９

李恩平

１７ ０１＊＊＊＊＊１２１

董家钦

１８ ０１＊＊＊＊＊３５３

贺 玉

１９ ０１＊＊＊＊＊８９１

王从春

２０ ０１４＊＊＊＊＊２７１

柴 进

２１ ０１＊＊＊＊＊７４５

杨 挹

２２ ０１＊＊＊＊＊２７５

高兴旺

２３ ０１＊＊＊＊＊１４４

杨永林

２４ ８０＊＊＊＊＊８５２

安徽金瑞化工投资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

股份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９１％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９１％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境内非国

有法人持股

９７

，

９４０

，

０００ ７３．３６％ ５８

，

７６４

，

０００ ５８

，

７６４

，

０００ １５６

，

７０４

，

０００ ７３．３６％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

，

０６０

，

０００ １．５４％ １

，

２３６

，

０００ １

，

２３６

，

０００ ３

，

２９６

，

０００ １．５４％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

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

股份

３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９％ ２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９％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９％ ２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９％

２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１３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８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２１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净收益

为

１．０２

元。

八、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仰宗勇、李保林

咨询电话：（

０５５０

）

５６１４２２４

、

５６２８５９４

传真电话：（

０５５０

）

５６１１２３２

咨询地址：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城东大街

１２７

号

特此公告。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2

年

5

月

23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0812

证券简称

:

陕西金叶 公告编号

:2012-10

号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发出，会议议题及相关内容已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二）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三）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22

日 上午

9:00

（二）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局主席袁汉源先生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或代理人）共

6

人，代表股份

120,538,63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94％

。

（二）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公司

2011

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1

、表决情况：同意票

120,538,6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

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

、表决情况：同意票

120,538,6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

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

、表决情况：同意票

120,538,6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

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

、表决情况：同意票

120,538,6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

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母公司

2011

年度实现净利润

30,241,

439.34

元

,

提取

10%

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3,024,143.93

元后，加上期初未分配利润

78,194,

041.39

元

,

扣除本期实施利润分配

41,755,060.47

元后，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63,656,276.33

元，资本公积金

12,073,516.06

元。为更好的回报广大股东，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同意以

公司现有总股本

447,375,651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

0.35

元人民币 （含

税）。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预案，认为该预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的长远

发展和广大投资者的根本利益。

1

、表决情况：同意票

120,538,6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

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六）《公司

2012

年度经营性关联交易总额

(

预计

)

的议案》

关联股东宝鸡卷烟厂、延安卷烟厂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事前了解并认可该议案。

（内容见

2012

年

4

月

24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1

、表决情况：同意票

103,498,877

股，占出席会议应表决股东表决权的

100％

；反对

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七）《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1

、表决情况：同意票

120,538,6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

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八）《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1

、表决情况：同意票

120,538,6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

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九）《关于续聘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06

年度至

2011

年度财务报告提供了

审计服务，董事局认为：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在为公司提供审计工作中，能够遵

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较好地完成了公司委托的各项工作，同意继续聘请该

所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审计费：人民币

330,000

元。

1

、表决情况：同意票

120,538,6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

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

（二）律师姓名：张宏远先生、严龙先生

（三）结论性意见：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张宏远、严龙律师对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有效

性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

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三）《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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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5

月

22

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八届十三次董事会议，全体董事均以通

讯方式对董事会议案发表了意见。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①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

"

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办法，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在公司的盈利年度，在

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可以以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可

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

改为：

第一百五十五条：

"

公司交纳所得税后的利润，按下列顺序分配：

（一）弥补上一年度的亏损；

（二）提取法定公积金

10%

；

（三）提取任意公积金；

（四）支付股东股利。

公司应重视投资者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连续三年实现

盈利且账面上有可分配利润时，公司应进行利润分配，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公司可以采用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二）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三）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四）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的百分之三十；

（五）公司当年盈利而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当年的定期报告中披

露未现金分红的原因、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

意见。

"

②

增加以下条款：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以每

10

股表述分红派息、转增股本的比例，股本基数以利润分配

方案实施前的实际股本为准。如扣税的，公司说明扣税后每

10

股实际分红派息的金额、数量。

第一百五十七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牢固树立回报股东的

意识，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董事会提出分红议案，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并提交股东

大会进行表决。公司广泛听取股东对公司分红的意见与建议，并接受股东的监督。

第一百五十八条 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比例由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和公司

经营状况拟定，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由股东大会审议决定。公司切实保障社会公众股股东参

与股东大会的权利，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向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

大会上的投票权。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

的资金。

公司利润分配方式以现金分红为主；根据公司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的实际情况，当公司具

备股本扩张能力或遇有新的投资项目，为满足长期发展的要求，增强后续发展和盈利能力，

在项目投资资金需求较大时可采用股票股利。

第一百五十九条 公司独立董事对分红预案发表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

督。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属于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重要决策事项。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不得随意调整而降低对股东的回报水平， 因国家法律法规和证券监

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颁布新的规定或公司外部经营环境、 自身经营状况发生

较大变化而需调整分红政策的，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并严格

履行决策程序。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发生变动，由董事会拟定变动方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

立意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董事会在决策和形成分红预案时，详细记录管理层建议、参会董事的发言要点、独立董

事意见、董事会投票表决情况等内容，并形成书面记录作为公司档案妥善保存。

公司在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预案和现金分红政策执行情况。若年度盈

利但未提出现金分红，公司应在年度报告中详细说明未提出现金分红的原因、未用于现金分

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公司在前次发行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了分红政策、股东回报规划和分红计划的，应在年度

报告中对其执行情况作为重大事项加以提示。

③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六条及以下条款的序号作相应调整。

同意将此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分红管理制度

>

的议案》（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分红管

理制度》。

同意将此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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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加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临时提案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已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上刊登了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公司将于

2012

年

6

月

2

日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同时公告了关于公司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地点、审议事项等有关事宜。 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22

日收到控

股股东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持有本公司

428,000,000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1.724%

）书面提交的《关于提请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的临时提案》，提议于

2012

年

6

月

2

日召开的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关于

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及《关于制定

<

分红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上述议案

并提交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增加的临时提案程序及内容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提案提交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

日

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外，原公司

2012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其他议案均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0908

证券简称：

ST

天一 公告编号：

2012-028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 要 提 示

●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5

月

22

日上

午

10

︰

00

在长沙市韶山北路

338

号华盛花园

3

栋

7

层会议室召开。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

王海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律师出席

了会议；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

名，代表的股份数为

163,092,632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的

58.25%

。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

《

2011

年度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63,092,63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2011

年度公司董事会工作报

告》。

2.

《

2011

年度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63,092,63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2011

年度公司监事会工作报

告》。

3.

《

2011

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163,092,63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以及当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

2011

年度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同意

163,092,63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审计报告》。

5.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同意

163,092,63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2011

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亏损额

56,

970,930.75

元，加上期初未分配利润

-357,965,535.87

元，

2011

年未分配利润为

-414,936,466.62

元，未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414,936,466.62

元。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负，据此，公司拟定

2011

年利润分配及

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

6.

《公司

2011

年度高管薪酬分配方案》

同意

163,092,63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

2011

年度高管薪酬分配

方案》。

7.

《公司

2012

年度高管薪酬分配方案》

同意

163,092,63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

2012

年度高管薪酬分配

方案》。

8.

《关于聘请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163,092,63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公司自

2000

年开始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审计机构， 该事务所具体负责

公司的会计报表审计、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业务。该事务所在担任公司审计机

构期间，尽责尽职，从专业角度维护了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

连续性，经公司审计委员会提议，公司拟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担任本公司

2012

年度审

计机构，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50

万元

/

年。

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法律意见书摘要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湖南

银联律师事务所委派刘志平律师、 刘龙辉律师出席大会并出具了经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负

责人陈敏辉确认的 《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

会之法律意见书》。该所律师认为：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

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基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所形成的股东大会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名确认的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0661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

2012-28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的公司第一大股东股份

继续冻结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实际控制人

--

长春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

"

发展总公司

"

）因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轮台

支行存在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为财产保全之需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

2009

年

6

月

8

日向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

(2009)

新立保字第

1

号

,

冻结发展总

公司所持有的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

长春高新超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超达投资

"

）

10,

368.4

万元股权，占超达投资实收资本的

91.61%

。

该项冻结始于

2009

年

6

月

8

日， 至

2012

年

5

月

23

日到期本公司已于

2009

年

7

月

18

日、

2010

年

6

月

18

日、

2011

年

6

月

24

日及

2012

年

2

月

11

日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公告。

2011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上述股权继续执行冻结，冻结期限自

2011

年

5

月

30

日至

2011

年

11

月

30

日止。本公司已于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公告。

日前，本公司又收到了大股东转来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2009)

新立保字第

1

号，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上述股权继续执行冻结， 冻结期限自

2012

年

5

月

21

日至

2012

年

11

月

20

日。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196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

2012-015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12

日以邮件、传真或专人送达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22

日上午

10

：

00

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张敏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表决通过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另一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资金的正常运作， 公司全资子公司丽水正德电子控制系统制造有限公司拟向上

海浦东以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支行申请不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额度

期限为一年，用于日常业务运营。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丽水方正东进机电有限公司为其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一年。

本议案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196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

2012-014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另一家

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满足资金的正常运作，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方正电机

"

或

"

公司

"

）

在

2012

年

5

月

2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公司

另一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全资子公司丽水正德电子控制系统制造有限公司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丽水支行

申请不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额度期限为一年，用于日常业务运营。由公司

全资子公司丽水方正东进机电有限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

人民币，担保期限为一年。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会议审议，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丽水正德电子控制系统制造有限公司拟向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丽水支行申请不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额度期限为一年，用于日常

业务运营。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丽水方正东进机电有限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

不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一年。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丽水方正东进机电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浙江省丽水市天宁工业区

24

号

成立时间：

2005.11.23

经营范围：电机、汽车零部件生产销售

注册资金：

5193.95

万元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51,350,246.86

元，净资产

46,134,485.29

元，

2011

年度营业收入

23,710,666.06

元，实现净利润

1,291,064

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丽水正德电子控制系统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丽水市水阁工业区石牛路

73

号

成立时间：

2009.12.30

经营范围：平缝机电子控制系统制造和销售

注册资金：

3000

万元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65,322,798.08

元， 净资产为

56,793,504.89

元，

2011

年度营业收入

92,280,290.26

元，实现净利润

23,292,184.01

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四、担保协议的签署及执行情况

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全资子公司及被担保的全资子公司与

银行协商确定。

五、董事会意见

1

、提供担保的目的

满足上述全资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支持全资子公司的业务发

展

2

、对担保事项的风险判断

本次提供担保的全资子公司具有良好的业务发展前景，货款回笼质量较好，具有较强的

偿债能力，资信状况良好，因此，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

5500

万元，占公司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

产

29647.18

万元的

18.55%

，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

0

元。

七、备查文件

1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543

证券简称：万和电气 公告编号：

2012-017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20

日召开的董事会一届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

3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1

月

22

日刊登在信息披露媒

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

2011

年

12

月

8

日，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2

月

9

日刊登在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在规定期限内实际使用上述闲置募集资金

35,000

万元中的

17,500

万元用于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剩余的

17

，

500

万元并没有使用，募集资金项目实施未受影响。实际使用于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

17,500

万元已于

2012

年

5

月

22

日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

限未超过

6

个月。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

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543

证券简称：万和电气 公告编号：

2012-016

关于控股子公司佛山市高明万和

电气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控股子公司佛山市高明万和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万和电气

"

）于

2012

年

4

月

9

日

召开一届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变更企业名称及住所的议案》，并授权经营管

理层负责办理公司工商登记变更及其他相关手续。

公司控股子公司万和电气已于

2012

年

5

月

3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

佛山市高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440684000011157

，

企业名称

"

佛山市高明万和电气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广东万和电气有限公司

"

。住所：佛山

市高明区更合镇更合大道

185

、

187

号变更为住所：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人和）杨西大道

东则。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2012-024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大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近日接到大股东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科瑞天诚

"

）函告，获悉科瑞天诚将其

所持有本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

2011

年

5

月

13

日，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

317

万股质押给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以获得融资（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的第

2011-021

号公告）。

2012

年

5

月

17

日， 科瑞天诚将上述质押给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

317

万股以及因

2011

年

度转增所增加的

253.6

万股合计

570.6

万股全部解除质押。

二、

2012

年

5

月

17

日，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

570

万股质押给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以获取融资，质押期限自融资资金到账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三、 上述关于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和重新质押的手续已分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四、科瑞天诚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18,36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48,960

万股）的

37.50%

；本次

解除质押的股份数为

570.6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17%

；本次共计质押的股份数为

570

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16%

；累计质押所持有的本公司

18,359.4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7.499%

。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